
郑州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现场辅助执法设备采购项目中标结果公示

（招标编号：郑财招标采购-2024-121）

       
一、中标人信息：

   标段(包)[001]郑州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现场辅助执法设备采购项目:

      中标人：河南泰斯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中标价格：339.820000万元

二、其他：

   郑州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现场辅助执法设备采购项目中标结果公示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采购项目编号：郑财招标采购-2024-121

2、采购项目名称：郑州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现场辅助执法设备采购项目

3、采购方式：公开招标

4、招标公告发布日期：2024年 06月 17日

5、评审日期：2024年 07月 08日

二、采购项目用途、数量、简要技术要求、合同履行日期：

项目概况

郑州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现场辅助执法设备采购项目公开招标的潜在投标人应在

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s://zzggzy.zhengzhou.gov.cn/）获取招标文件，并于 

2024 年 7 月 8 日 10 时 00 分（北京时间）前递交投标文件。

1.项目编号：郑财招标采购-2024-121

2.项目名称：郑州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现场辅助执法设备采购项目

3.采购方式：公开招标

4.预算金额：4100000.00 元

最高限价：4100000.00 元

5.采购需求：（包括但不限于标的的名称、数量、简要技术需求或服务要求等）。

5.1 采购内容：手持式挥发性有机气体分析仪、红外热成像气体泄漏检测仪、便携式紫外烟

气综合分析仪、车用尿素折光仪等，包含全部及配套设备的采购、安装、调试、验收、培训、

质保期内外服务、与货物有关的运输和保险及其他伴随服务等。



5.2 标包划分：1 个标包

5.3 资金来源：财政资金，已落实。

5.4 交货地点：郑州市、六县（市）及上街区。

5.5 交货期：合同签订后 15 日历天内交付。

5.6 质量标准：符合国家及行业相关技术合格标准。

5.7 质保期：核心产品质量保证期不少于 5 年，其他产品质量保证期不少于 3 年（自设备验

收合格之日起）。

6.合同履行期限：合同签订后 15 日历天。

7.本项目是否接受联合体投标:否

8.是否接受进口产品：否

9.是否为只面向中小企业采购：否

三、中标情况

包号 采购内容 供应商名称 地 址 中标金额

郑财招标采购-2024-121

采购内容：手持式挥发性有机气体分析仪、红外热成像气体泄漏检测仪、便携式紫外烟气综

合 分析仪、车用尿素折光仪等，包含全部及配套设备的采购、安装、调试、验收、培训、

质保期内外服务、 与货物有关的运输和保险及其他伴随服务等。

河南泰斯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市金水区中州大道 1188号 置地广场 3 号楼 25 层 163 

号 3,398,200.00 元

四、评审专家名单

管振海（组长） 宋瑞峰 李钧 刘翱飞 荣华丽

五、代理服务收费标准及金额：

收费标准：1.供应商准备和参加投标活动发生的费用自理。在任何情况下采购人和采购代理

机构对上述费用均不承担任何责任。

2.本次招标项目的招标代理服务费由中标人承担。

3.交纳时间：领取《中标通知书》前交纳。

4.本项目招标代理服务费由中标人支付，以中标金额为计算基数，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

于进一步放开建设项目专业服务价格的通知》（发改价格[2015]299 号）和《河南省招标代

理服务收费指导意见》（豫招协[2023]002 号）的规定按货物类计算，此费用由投标人综合

考虑到投标总价中，不再单独报价。



收费金额：45,778.00元

六、中标公告发布的媒介及中标公告期限

本次中标公告在《河南省政府采购网》《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河南省电子招标投

标公共服务平台》、《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上发布，中标公告期限为 1个工作日 。

七、其他补充事宜

本项目公告发布之日同时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以邮寄、电子邮件等方式对未通过资格

审查的投标人，告知其未通过的原因；参与评审但未中标的，告知其本人的评审得分与排序。

八、凡对本次公告内容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 采购人信息

名称：郑州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地址：郑州市中原区中原中路 71 号

联系人：宋瑞峰

联系方式：037167189565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如有）

名称：河南朗源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高新区碧荷路 7 号锦和商务中心 C 座 19 层 1908 号

联系人：孟颖

联系方式：13938449706

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孟颖

联系方式：13938449706

三、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郑州市财政局。                   

四、联系方式

   招 标 人：郑州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地    址：郑州市中原区中原中路 71号                                

   联 系 人：宋瑞峰                             

   电    话：037167189565                                

   电子邮件：\                             



   招标代理机构：河南朗源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 河南省郑州市高新区碧荷路 7号锦和商务中心 C座 19层 1908号

   联 系 人： 孟颖

   电    话： 13938449706

   电子邮件： 306207780@qq.com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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